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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太安

堂”）分别于2021年4月21日、2021年5月10日、2021年5月1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向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医云”或“交

易对方”）转让子公司广东康爱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爱多”或“标

的公司”）47.3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由成都医云以现金方式购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2021年5月11日、2021年5月14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

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

满足全部交割条件或成都医云书面豁免后，成都医云向太安堂支付基准转让价款

的60%，即44,887.80万元，在交割审计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基于基准转让价款、

调整金额和已支付的首期对价，成都医云向太安堂支付首期对价和最终转让价款

的差额部分（如有）或太安堂向成都医云退还首期对价和最终转让价款的差额部

分（如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



向上市公司支付全部基准转让价款的60.00%，即44,887.8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原持有的康爱多47.35%的股权已过户至成都医

云，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于2021年7月6日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二、本次交易实施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一）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承诺； 

（二）上市公司需继续履行后续的法律法规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交易剩余价款结算事项。 

三、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本次交易履行了决策及审批程序，其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交易对方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上市公

司支付全部基准转让价款的60.00%，标的资产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目前交割

审计尚在进行中，交易对价尚未结算完毕； 

3、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相关事宜； 

4、除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的事项之外，本次交易

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与上市公司历次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不涉及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约定，因焦宝元继续在康爱多担任经理职务，为确保上市

公司的人员独立性，焦宝元已辞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康爱多已经完成相关

人员调整，由王仕锐、柯少彬、黄鑫组成董事会并由王仕锐担任董事长，其中王

仕锐、黄鑫系由成都医云委派，柯少彬系由上市公司委派。此外，康爱多法定代

表人由陈彦辉变更为王仕锐； 

6、由于本次交易前，康爱多与上市公司为母子公司，康爱多存在与上市公



司之间拆借资金的情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上述资金拆借款项将在

本次交易价款中予以结清或调整，前述金额结清或调整后，将不存在标的公司或

上市公司占用对方资金的情形；本次交易前，存在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

的情形，相关担保协议于2021年6月23日到期后，上市公司将不再为标的公司提

供担保； 

除上述情况外，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 

7、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满足，未出现重大违反协议约定的

行为。本次交易相关方均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 

（二）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1、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

和授权程序，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双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

实施本次交易。 

2、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易对方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

协议》的约定支付了现阶段应支付的首期对价，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太安

堂已经依法转让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3、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太安堂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

义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在实施过程中不存在

相关实际情况与已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形。 

4、本次交易不涉及对太安堂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约定。因焦

宝元继续担任康爱多经理，为保证太安堂人员独立性，焦宝元已经辞任太安堂副

总经理职务。 

康爱多已经完成相关人员调整，由王仕锐、柯少彬、黄鑫组成董事会并由王

仕锐担任董事长，其中王仕锐、黄鑫系由医云科技委派，柯少彬系由太安堂委派。

此外，康爱多法定代表人由陈彦辉变更为王仕锐。 

5、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交易对方将聘请



第三方专业顾问对康爱多进行交割审计，对公司与康爱多之间的资金拆借数额予

以确认，资金拆借款项将在本次交易价款中予以清偿。本次交易价款支付完毕后，

公司对康爱多及其下属子公司将不存在未结清的资金拆借款项。 

标的股权过户后，公司为康爱多的银行融资债务提供担保构成公司为关联方

提供担保。相关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限届满后，对于康爱多新发生

的银行融资债务，公司不再为其提供担保。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本次交易在实施过程中，太安

堂不存在因本次交易导致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

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易双方均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协议履行约

定的义务，本次重组各方承诺事项持续有效并正在履行中。 

7、在本次重组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可预期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 

2、《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4、康爱多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